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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邵阳天元木业有限公司年产4000吨竹废材综合利用再生环保原纤维助料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邵阳天元木业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来的《邵阳天元木业有限公司年产4000吨竹废材综合利用再生环保原纤维助料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资料均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你公司拟投资1030万元，对现有662.52m2闲置厂房进行改建，同时在预留发展用地处新建220.83m2厂房，新建年产4000吨竹废材综合利用再生环保原纤维助料生产线建设项目。项目包括原料库、分解破碎车间、浸泡蒸煮车间、分级粉碎车间、研磨车间、多级筛滤车间、成品库等，辅助工程及公用工程依托原有设施。根据重庆市环境保护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分析结论，在你公司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实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同意建设该项目。
二、在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项目营运过程中，因严防锅炉废气不经处理直接排放，一旦发现废气处理设施故障，应立即采取停止锅炉使用等应急措施。烘干车间内少量原料粉尘应在密闭车间重力沉降或通过风机进入除尘系统。
2、项目运营过程中的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达三级标准后排放污水管网进入城步县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B标准后排放巫水河。

3、对于高噪声的设备均应放置在厂房内且置于厂区中部，并对基础作减震、厂房密闭处理。厂界噪声要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规定的2类标准要求。

4、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锅炉灰渣、包装边角废料等进行综合回收利用。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集中收集后卫生填埋。

三、项目建成后须经我局同意进行试生产，试生产三个月内经我局验收合格后方能投入正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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